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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申訴人：王香孌   女    民國 59 年 12 月 08 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J221949521 

服務學校及職稱：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教師 

聯絡處所：新竹市三民路99號4樓 

原措施學校：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申訴人因涉校園事件，不服原措施學校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第6條第2項第5款第3目規定，核記申訴人記過一次。爰向本會提起申訴乙案。本會評議決定

如下： 

 

主文 

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學校應另為適法之處置。 

事實 

一、 緣申訴人（王香孌教師）為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以下簡稱「原措施學校」) 教

師。申訴人因校園事件，經調查後認定涉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5款第 3目「體罰、霸凌、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

害」，原措施學校核記申訴人記過一次。申訴人不服，爰於 114 年 5 月 28 日向本會提起申

訴。 

 

二、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 事件起因 

本案起源於申訴人任導班級 O生，因曠課紀錄誤記事宜心存芥蒂，遂於班級學生群

組公開編派導師言語羞辱、體罰學生與事實不符之事件，欲藉檢舉更換導師，強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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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連署。又將投訴人本教育基金會檢舉函公開在學生 Line群組，意圖妨害導師

名譽並影響學生的價值判斷，並 PO文威脅同學將投訴事件外傳「那個人就死定

了」，且明確指出校事會議調查將訪談她指定的三位同學和自己，確與之後將召開

校事會議調查訪談對象的時間表吻合，O生在113年10月27日就對114年1月2日將召

開的校事會議調查訪談流程如此熟稔，啟人疑竇。 

（二） 調查小組誘導式訪談 

1、 調查小組調查訪談申訴人，未詢問事件發生過程，只問有沒有說這句話或問有沒有

做這件事，對於檢舉函內容是否合理?諸多訛誤不察，並以之為調查前提，進行

「有罪推定」的調查，忽略申訴人說明，也未給予充分時間。檢舉函內容多處事件

與情境隨意拼湊失真，如拍背事件、說「心術不正」事件、罰站等事件，羅織罪狀

刻意構陷。調查小組未依論理及經驗法則，交叉比對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做

事實真偽之判斷。 

2、 事件歷經四個月後，對於申訴人所敘述事件的情境皆不採納，而過度依賴受訪學生

的說詞，受訪學生所說的情境和疑似被行為者大多不一致，O生在 Line群組上多

次公開投訴文件內容加上和同學對話的過程中，學生記憶已被污染，可信度堪慮，

加上未成年人在權力不對等的調查情境下，容易在調查員誘導下又更加不穩定，時

間越久真假記憶難以分離。 

（三） 言語羞辱學生事件 

1、 檢舉函稱申訴人對 O號學生說:「你是不是有病，有病就去看醫生」。申訴人說

明，O號學生疑似過動症，經常干擾上課，因此有提到有病看醫生治療，順此對全

班做特教宣導，生病非可恥，最重要是治療，要有病識感。之後跟該生家長電話聯

絡，告知家長該生自開學來的行為觀察(含拍背事件)，建議去就醫，家長也接受建

議，目前服藥中。然調查報告除訪談未完整紀錄外，以歸納法推論，且主觀斷定

「說出類似『你是不是有病，有病就去看醫生』之言論，已逾越管教之目的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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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羞辱學生人格尊嚴，其行為明顯有違法不當。」此明顯違反行政程序，應於

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原則。申訴人認為 O號學生經常干擾上課，可

能有過動或專注力不足的問題，才說:「你是不是有病，有病就去看醫生」等語，

此係當時之內心想法，在主觀上並無羞辱之意思。申訴人和 O號學生是師生關係，

基於導師生活教育之責，才會接著對全班做特教宣導，要有病識感，生病不是可恥

的事，最重要是治療，而非調查報告所述目的在於羞辱學生人格尊嚴。 

2、 檢舉函稱申訴人以「白癡」、「你是猴子嗎?」等語公開於全班面前辱罵 O號、O

號、O號，又說「沒有學校收，就去動物園。」或指著 O號同學說「你就不是人，

是動物」。申訴人說明，並没有講過學生「白癡」。提到「猴子」、「動物園」字

眼是要學生去思考人跟動物之區別的語境，也沒有講過學生「去動物圍」、「你就

不是人」、「是猴子」。調查報告所述:「甲師(即申訴人)當時若以主觀感受說出

學生舉動像『猴子』一樣，係對學生外觀行為之具體評論，非無端對學生人格不當

攻擊，縱認學生因此言語內心感到不快，亦難認有損學生之人格評論」，說明申訴

人為維持課堂秩序，對學生的行為作具體的評價，並要學生區辨人和動物園裡的猴

子行為有何差異，非以貶損學生人格為目的。但矛盾的是，調查小組卻又指出:

「『猴子』客觀上為較負面之動物」，未考量語氣、語調、語境，被羞辱的感覺

「並不是以當事人主觀感受為斷」，而是以理智第三人的角度判斷，況學生訪談是

經歷四個月後的陳述，又非直接證據，如何確認每句話一字不差? 在學生各說各

話，未有積極證據證明者所說為真的情況下，竟直斷「敘及『去動物園住』、『去

動物園當猴子』等不當評價，對學生人格即難謂無損」，「恐涉及公然侮辱，亦為

違法處罰之行為」。教室為一封閉狀態之空間，人數不會隨時間增減，有違刑法上

公然侮辱罪規範之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或共聞之狀態，申訴人依生活公約要

求課堂秩序，對學生的行為作具體的評價，何來涉及公然侮辱?此判斷違反行政程

序比對訪談內容的論理原則及審酌語境的經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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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舉函稱申訴人於檢討第一次期中考考卷，因學生提問，便怒斥學生上課都沒在

聽，心術不正。」申訴人說明:會講到「心術不正」，是在要求學生坐姿的情境，

並引閩語諺語「坐得正，心才會正」。調查小組認為『心術不正』之義為『存心不

良、居心叵测』係負面之語句，卻不採申訴人使用該語並非針對個人行為，是要求

學生坐姿的情境，竟以此主觀斷定「教師無論於學生坐姿不良或其他表現不佳時，

講學生『心術不正』，皆明顯違反輔導管教之訓誡學生範圍，並足已讓學生人格受

到貶損。」申訴人使用該語並非針對個人行為，是依班級生活公約要求學生坐姿的

情境，並引閩語諺語「坐得正，心才會正」為證，何況還有學生不懂此語之意義，

明顯違反行政程序語境邏輯的論理原則，且在學生訪談中違反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

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原則。 

4、 檢舉函稱於中午用餐時段，學生因提問是否可同時認領兩項工作，遭申訴人以「無

腦」斥之。申訴人說明，講「無腦」(没有腦袋)情境是在討論午餐工作時，學生認

領兩個，因為時間是衝突的，請學生用大腦想想看，不要問這麼無腦的問題，語句

是這樣陳述的。然調查報告未審慎明察申訴人和檢舉函(檢舉人)的情境相同，說此

話的合理性，竟主觀斷定「是餐具沒洗乾淨、沒做好事情、明知故犯、上課偷看書

等情形下，甲師會稱學生無腦(或没有腦袋)，甲師之理由顯然較難憑採。」「已逾

越輔導管教之合理範圍，並涉公然侮辱學生，亦為違法處罰學生之行為」。前項事

件「心術不正」之義，參採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為「存心不良、居心叵

测。」係負面之語句，然「無腦」一詞卻不採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釋義，即

「無頭無腦」，「紊亂無條理」，以此說明更符合在討論午餐工作時，學生提問是

否可同時認領兩項工作，在時間上是衝突的邏輯情境，請學生不要問這麼無腦的問

題，亦即「紊亂無條理」的問題，此明顯違反行政程序語境邏輯的論理原則，且在

詞語釋義上違反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原則。 

    調查小組不明「侮辱」及「誹謗」之區別，綜觀以上言語羞辱學生事件，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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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事件之情境脈絡，雙方為師生關係。對於具體之事實，有所指摘，而損及他人

名譽者，稱之誹謗。又「誹謗罪有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與同法第311條第3款之免

責條款，前者乃針對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具體事實，在能證明其為真實且與公共利

益(維護課堂秩序)有關之情況下，免於該行為人之刑責，後者則係針對該具體事

實，在可受公評且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之情況下，容許行為人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

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縱批評內容用字遣詞尖酸刻薄，足以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

甚而損其名譽，但仍阻卻其違法性而不能繩以誹謗罪之責」(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刑事判決109年度易字第550號)；「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知，進行客觀

之綜合評價，就所為之用語、語氣、情境、內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整觀察，不能

無視言論之整體脈絡及外語境，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斷章取義，更非單依被害

人主觀上之感情率爾論斷」(參閱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11年度上易字第1817

號)。「基於言論自由之最大化保障、依比例原則妥適調和基本權衝突之憲法上要求

及上述應予免責之相同法理，對於該當公然侮辱罪之主、客觀構成要件解釋，仍應

從嚴，排除主觀上非僅為侮辱他人、有對他人違法或違規(違反教室生活公約)或一

般人皆認為具有瑕疵之實際表現而為合理評述之意等情形，並應整體觀察發言情

境、雙方關係、前後完整用語及語意脈絡而為論斷，即便行為人口出無涉具體事

實、客觀上可認為係謾罵或嘲弄他人、損及他人人格之負面字句，亦不因此必然該

當公然侮辱罪，以免日常生活中對他人行為表達反對、負面之簡單評述或個人心

得、情緒反應，動輒被論以公然侮辱罪」(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9年度

易字第550號) 

（四） 體罰學生事件 

1、 檢舉函稱申訴人對該班 O號學生，以其上課不專心為由，以手或書拍打學生背部。

申訴人說明，當天是校慶運動會，要學生去跑操場，因學生手裡還拿著寶特瓶，為

了攔住、阻止他，情急下拍他的背。檢舉人 O生是拳擊校隊，當日參加校外比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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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事發是下課時間，只有申訴人和 O號學生在後走廊，教室只剩少數幾位女

學生，知道 O號學生被拍背，但不清楚我們的對話和過程。因此訪談其中四位學生

對情境說法完全不一致，學生已被記憶污染且拼湊情節。除訪談未完整記錄外，且

未審慎比對申訴人和學生所述的情境是否相同，竟主觀斷定「調查小組認為，甲師

於運動會或上課時，學生表現不佳而管教學生，係基於處罰目的，親自加強制力

(打背及手臂)於學生身體，客觀上已足令學生身體痛苦，雖情節尚非重大，仍符合

『體罰』之要件」。未考慮情境因素的偶發之單一事件，直斷「基於處罰目的」，

至於「令學生身體痛苦」，D生說很痛，F生說在笑。又調查報告:「打後腦勺部

分，僅 D稱老師會用書打 O號同學後腦勺3次以上，惟受訪之其他生皆無人曾經看

過甲師有打學生後腦勺之情形，此部分尚無足夠證據得認定為事實」可見 D生的陳

述較脫離事實，未予以排除。 

2、 檢舉函未提及，調查報告紀錄稱「調查過程中，有學生陳述甲師會罰學生跑操

場。」申訴人說明，運動會時也就是拍背那次有要學生去跑操場，因為那時他們很

躁動，我說去跑操場。當天申訴人要 O號、O號、O號去跑步，因曾詢問校護，對

於疑似過動學生跑操場是否有所裨益，校護認為讓他們多動一動是有幫助的。其未

考量申訴人在午休情境下，這三位疑似過動的學生躁動不安，干擾其他人休息所作

隔離處置，為偶發之單一事件，教師總不能主動告知學生因其疑似過動，而要求他

們去動一動吧!竟主觀斷定「基於處罰目的，責令學生跑操場之特定動作，客觀上

已足令學生身體痛苦，雖情節尚非重大，但仍符合『體罰』之要件」。此亦違反行

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原則。 

3、 檢舉函未提及，調查報告紀錄稱「調查過程中，有學生陳述甲師會罰學生站立、蹲

下動作。」申訴人說明，沒有罰過學生上下蹲之動作。申訴人任教二十三餘年，依

《管教辦法事項》第四點第二項:「管教:指教師基於第十點之目的，對學生須強化

或導正之行為，所實施之各種有利或不利之集體或個別處置。」處理學生事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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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法令明定不得體罰及其他違法規定，且申訴人在罰站事件上，要求站立反省十分

鐘，未違反不得超過一堂課規定。申訴人訂立班級生活公約採記優缺點方式經營班

級，非輔導管教認知不足。訪談紀錄六位學生，只有 C、D指出有體罰情事，且 D

生前項有脫離事實之陳述，是否該進一步求證，避免陷入「三人成虎」之謬，此亦

違反行政調查之論理及經驗法則。 

    調查小組不顧事件情境脈絡與訪談學生內容的不一致、真實性和資料不足，將接觸

學生身體的偶發之一次事件或對特殊生的個別處置，直斷為「體罰學生有具體事實」。

校園事件的投訴案不需要提供證據即可成案，因此過度倚賴證詞。然而「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

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

而有合理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

判決」(參閱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11年度上易字第1817號)。且調查中對於申訴人的

陳述或提供證據全數忽略，進行有罪之推定，違反行政調查之平等原則。 

（五） 調查小組違反行政調查適當性原則 

1、 已提供調查小組班級與關係人常規狀況，在學生抽樣訪談九人中，已有四人(含檢

舉學生)是在檢舉函中先安排好的，抽樣訪談班級幹部二人是女學生，隨機抽樣訪

談三人皆為男學生，在抽樣學生性別上三女(含檢舉學生)六男，性別上不合比例原

則，班級男學生常規經常不受指正，檢舉人 O生和事件關係人男學生對導師已有嫌

隙，況檢舉人 O生多次公開在學生 Line群組、班級上表明要搞走導師的意圖和咒

罵導師，加上其指定的三位關係人，已有主觀意識和情緒，訪談的說詞自然與真相

有所出入，而在調查訪談中未迴避或質疑內容真實性而予以保留，且多處訪談資料

不足，使其失去客觀性，有違行政調查的信賴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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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疑似被行為人 C生是否為被行為人?綜觀 C生訪談紀錄沒有被行為的表述，甚至調

查報告 C生表明「而我沒有被罵過」，更無身心狀況的陳述，不僅由此得知和 O生

的檢舉函所述不一致，且另兩位關係人 A、B生訪談資料明顯不足，調查小組以何

證據推測申訴人「對數位學生、多次為言語羞辱及體罰行為，致學生身心傷害之情

形，建議懲處為:記過2次。」調查小組是否有基於不完整資訊之情形，濫用裁量

權，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及平等原則。  

3、 有關係人家長表示孩子被人利用當工具，還有指出檢舉人 O生在班上公開煽動學生

換掉導師，表示自己兄長也有此經驗，並在學生 Line群組表示:「包的!交給我，

放心」，而 O生身材高大，為拳擊校隊，其在班上狀況有同學對她是心生畏懼，因

此對檢舉人 O生的動機與意圖須深究，非只憑一日內數分鐘的訪談就斷定結果，宜

深入訪談或再增加訪談的師生人數，以及巡堂、入班觀察等方法以釐清事件真相， 

以行使行政程序的明確性原則。 

（六） 學校對申訴人的處置與處分違反行政程序 

1、 3月 11日收到調查小組調查報告後，得知學校 3月 7日已先召開導師遴聘會議，

以是否有反對決議申訴人調離導師一職，並在 3月 11日晚上臨時召開班級家長

會，向家長宣布更換導師，詢問學務主任調職的原因，說明是根據調查報告結果，

調查報告是行政調查，不是刑事偵查，更不是法院判決，在沒有經確定事實真相且

考核會議程序也未完成的情況下，直接認定申訴人違法予以調職。更無預警間接得

知 3月 17日立即生效，在未收到新課表、班級與課務未交接、不顧學生學習權益

下，強行撤除申訴人導師一職。  

2、 3月 20日上午 10:42分臨時接到電話通知到考核會陳述意見，學校說明以郵件通

知，但當日出門在寓所警衛室才收到信件，且在考核會上限時 10分鐘請申訴人說

明，已經臨時通知又限時，致使申訴人未能充分準備和陳述意見。  

3、 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六條第五項第三款:「體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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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記過；第六項第八

款:「體罰、霸凌、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經令其改善仍未改

善。」，申誡。調查報告訪談中學生本人皆未陳述出身心之傷害，且內容亦說明

「情節尚非重大」、「情節非屬重大」，申訴人也未「令其改善仍未改善」，行政處分

予以記過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七） 調查報告及學校的處置、處分上是否有偏頗，不客觀和行政程序瑕疵? 望秉持客觀

公正判斷事件真相，進而能撤銷原措施學校之行政處分，並另為適法之補救措施，以及

聲請回復申訴人之名譽，重拾對教育的熱情，還諸申訴人公道。 

 

三、 原措施學校之說明略以 

（一） 有關「調查小組調查過程、報告偏頗不公與疑義」部分，原措施學校於 113年 10

月 23日接獲人本教育基金會檢舉函，即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

資遣辦法」相關規定，召開校事會議審議並受理該案，並依解聘辦法規定函陳新竹市政

府推薦調查小組人才資料庫專家，依法組成校事會議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至於調查小組

之調查方式及程序如何進展，證據之採認方式如何，原措施學校充分尊重調查委員之專

業認定；調查程序完成後，校事會議及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對於校園事件之事實認定，

均依解聘辦法第第 22條規定 「學校對於與校園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第一項之調

查報告」，先予敘明。 

（二） 有關「對申訴人的處置與處分違反行政程序」部分，分述如下: 

1、 原措施學校於申訴人接受調查期間，即請輔導處分別針對申訴人授課班級學生進

行學生個案輔導，並協助申訴人進行班級經營策略個案輔導、班級常規輔導、班

級狀況處理、身心調適方法與策略、班級管理與自我調適等多次專業性成長輔

導。俟 114年 2月 25日線上校事會議，委員與調查小組調查委員審慎就調查報

告討論，審認申訴人確有調查報告建議所述「對數位學生、多次為言語羞辱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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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行為，致學生身心傷害之情形」，其是否適合再擔任該班導師即不無可議之

處，遂於 114年 3月 7日召開導師遴聘會議決議更換導師職務，過程謹慎嚴謹。 

2、 114年 3月 20日召開教師成績考核會議，均依照考核辦法第 20條規定，以書面

通知申訴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並記載陳述意見之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

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3、 114年 3月 20日召開教師成績考核會議當日，考核委員詳細審視調查報告全文

及建議，並就考核辦法相關懲處條文考量申訴人之行為是否該當法條要件已做充

分討論，決議依考核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5款第 3目「體罰、霸凌、不當管教或

其他違法處罰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予以申訴人記過一次。 

    綜上，原措施學校於處理申訴人涉及校事會議案，均依照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

法令規範，原處置措施核屬有據。 

 

理由：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學校接獲檢

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第2條第4款情形，應於5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

事會議）審議。」第6條第1項規定：「校事會議之審議，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依具

體之證據調查事實，及判斷案件類型。二、必要時，得徵詢班級家長代表及學校相關

人員意見。」第2項規定：「前項審議之決議，應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第7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規定：「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

告，應為下列決議之一：一、教師涉有第2條第4款或第5款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教師

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三、教師無前2款所定情形，而有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

委員會審議。」另第19條第4款規定，通知當事人及檢舉人配合調查時，應以書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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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並記載調查目的、時間、地點及不配合調查所生之效果。 

二、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考核會於審查受考核

教師擬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懲處事項時，應以書面通知該教師陳述意見；通知

書應記載陳述意見之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三、 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

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第40條規定：「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

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品。」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

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

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 

四、 教育部103年4月23日函釋略以:參酌現行行政法規就有關教評會審查教師解聘、停聘及

不續聘之審議事項，通知當事人到場陳述意見應遵循之答辯期限(或就審期間)以7日為

原則。另教育部109年11月26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143687號書函說明，依教師法施行

細則第9條規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件

時，應分別適用或準用行政程序法有關陳述意見……之相關規定。」故為維護教師權

益及確保學校措施之正確性，教評會審議時，除有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列舉得不給予陳

述意見機會之情形外，應依上開規定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並視實務需要預留其合理

之準備期間（第一次陳述意見，以7日為原則）。 

五、 卷查本案，申訴人所涉校園事件，原措施學校校事會議決議外聘調查小組，並於114年

1月2日召開調查會議，申訴人於113年12月30日甫接獲開會通知單，意即三日內就必須

做好面對調查之相關準備。然在校事會議的調查程序中，當事人自當有權利就調查事

項進行陳述意見，為了確保當事人有充分的時間準備，並能有效地行使其陳述意見的

權利。參酌現行行政法規及教育部相關函示規定，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時，原則上應

給予7天的準備期間，這是一個重要的程序保障。 

六、 另調查報告完成後，校事會議決議移送考核會懲處，原措施學校114年3月20日召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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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會，卻於113年3月17日才通知申訴人可親自出席或可於113年3月19日中午12時前以

書面陳述意見，皆明顯低於7天合理準備之答辯期限，容有造成申訴人倉促就審未及實

質答辯，考核會因資訊不全而率然作出偏頗之突襲性決議的疑慮。 

七、 本件原措施之作成既然存有上述瑕疵自應予撤銷，原措施學校應依本評議書之意旨另

為適法之處分。另本會僅就上開程序違失事項為指摘，基於程序不備，實體不論原

則，原措施是否合法適當，本會尚未為實體判斷。 

八、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有理由。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4條之規

定，爰決定如主文。   

 

附註: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識及

評議準則第九條規定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0  月  22  日 


